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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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幕消息 

 

清盤呈請聆訊進一步延期  

本公告乃由順風國際清潔能源有限公司（「本公司」）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13.09及13.25條及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

及期貨條例第  XIVA部項下之內幕消息條文（定義見上市規則）而作出。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2025年2月13日、2025年2月19日、2025年4月23日、2025年5月7

日及2025年5月21日的公告（「該等公告」），內容有關該呈請。除非另有指明，否

則本公告所用所有詞彙與該等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該呈請已於2025年5月26日於香港高等法院聆案官席前進行聆訊。該呈請的聆訊被

裁定進一步押後至2025年8月25日由香港高等法院公司法官審理。 

 

本公司將根據上市規則以及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的規定，於適當時候

就有關該呈請的任何重大進展作出進一步公告。 

 

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順風國際清潔能源有限公司  

董事長 

王宇 

 

香港，2025年5月26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王宇先生及邱波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趙玉文先生、

鄺偉信先生及謝韻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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